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016號

原      告  周愛卿  

被      告  台灣美通商務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梁育正  

被      告  楊雅惠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許俊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9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6,208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2

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28%，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46,208元為原告供擔

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以被告台灣美通商務有

限公司（下稱美通商務公司）向原告承租臺北市○○區○○

○路0段00號7樓（下稱系爭房屋），未經原告同意更動屋內

浴室格局，依雙方協議、民法第273條、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213條第3項、第431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

新臺幣（下同）581,409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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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以民事準備續狀，追加請求回復另一半套衛浴設備（即

無洗浴設備）原狀所須之必要費用306,915元，並變更聲

明：被告應連帶給付888,324元，及其中581,409元自民事起

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時起至清償日止，另306,915元自民事

準備書續狀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核係不變更訴訟標的，而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明，其所為訴之追加，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美商通務公司於107年9月26日與原告締結房

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並由

被告楊雅惠為其連帶保證人。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被告

美商通務公司如在租賃房屋上裝設及加工時，應事先徵得原

告同意，且不可損害房屋結構及影響其安全。惟被告美商通

務公司未經原告同意更動屋內浴室格局，於租賃契約屆期消

滅時，也未回復原狀；經雙方於113年10月9日協商，被告楊

雅惠同意賠做一套衛浴設備，並應於租約到期日113年10月3

1日完工。詎契約屆期消滅後，被告美商通務公司未回復原

狀，爰依雙方協議、民法第273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

13條第3項、第431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888,324

元，併計付法定遲延利息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

888,324元，及其中581,409元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

時起至清償日止，另306,915元自民事準備書續狀送達之翌

日時地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房屋於承租前為屋齡40年老舊住宅，原有室

內空間根本無法營業使用，被告美商通務公司進行裝修，早

已取得原告同意，原告復曾於108年1月30日入內參觀。系爭

租約屆期消滅後，被告已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按「歸還當

時之現況」交還原告，自不負損害賠償之責。又，被告未曾

同意做回一套衛浴設備予原告；縱要回復原狀，原告亦應舉

證證明回復原有40年老舊廁所之必要費用為888,324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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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美商通務公司於107年9月26日與原告簽立系爭

租約，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並由被告楊雅惠為其連帶保證

人等語，業據提出公證書（含系爭租約）為證（見北簡卷第

17-23頁），被告並無爭執，堪認屬實。惟原告主張被告美

商通務公司未經其同意更動屋內浴室格局，於租賃契約屆期

消滅時，復未回復原狀。經雙方協商後，被告楊雅惠同意賠

做一套衛浴設備，並應於租約到期日113年10月31日完工。

但契約屆期消滅後，其等並未回復原狀，爰依雙方協議、民

法第273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3項、第431條第

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888,324元等語，則為被告否

認，並執上詞置辯。經查：

　㈠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乙方（即被告美商通務公司）如擬

在租賃房屋上為裝設及加工者，應事先徵得甲方（即原告）

之同意，並應由乙方自行負擔費用暨自負管理維護之責，且

不可損害房屋結構及影響其安全。於交還租賃房屋時，乙方

應清空活動家具，以歸還當時之現況交給甲方。」（見北簡

卷第21頁），是原告主張被告美商通務公司更動系爭房屋原

有衛浴設備前，應先徵得其同意，以及僅經原告同意後所為

之更動或改裝，方得於系爭租約消滅時，以現況歸還等語，

核屬有據。

　㈡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原設有兩套衛浴設備，被告美商通務公司

承租後，將之變更為僅有一個半套衛浴設備等語，被告並無

爭執，並有原告提出變更前之平面圖及被告提出之變更後平

面圖可參（見本院卷第175、77頁），堪認屬實，則揆諸前

揭約定，被告將系爭房屋之原有衛浴設備為上述變更前，須

事先徵得原告之同意，方得於系爭租約消滅時，得以現況歸

還。被告抗辯其為前述改裝，係經原告同意等語，已為原告

否認，自應由被告就此一有利於己之積極事實，負舉證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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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查，被告以原告曾於108年1月30日入內參觀，以及其曾

以line對話軟體傳送系爭房屋改裝後之平面圖予原告，暨聲

請傳喚證人○○到庭作證。原告固不爭執有收到被告傳送的

平面圖，以及出租後曾至系爭房屋參觀等情（見本院卷第38

頁），惟陳稱：我要出國前進去看了一下，但我是在公共空

間看了一下油漆，那時有人員進駐，我沒有辦法進去看他改

善的情況，不知道他主臥衛浴的變更，我只有在公共空間，

公司沒有派人帶我進去，告訴我改成怎樣。而且前後時間只

有兩三分鐘。之後在1月8日我人已經在美國，補送一個平面

圖給我，我不知道這是模擬圖還是實際的情形。我說

「好」，是指有租金收入可以付房貸，不是他裝修得很好，

也沒有同意他等語。經查：

　⒈依被告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被告於108年1月3日傳訊息告

知原告「我們七樓已經差不多完成」、「如果您今天有過來

如果有時間也可以來看看」等語，原告則回以「ok。待會3

點去拿信件順便去看看」，接著傳送系爭房屋改裝平面圖予

原告（見本院卷第75頁）；其後原告在108年1月30日傳送給

被告楊雅惠的訊息中寫到「12月中曾到○○○路辦事，順便

到7F參觀改裝好的房子，煥然一新，家人都說很好。元月25

日到芝加哥陪家人過年2月才回台北。向妳拜個早年....祝

身健康，平安喜樂!公司業務蒸蒸日上!財源滾滾!」等語

（見本院卷第79頁），可見原告應係在被告裝修即將完畢

時，至系爭房屋參觀，並取得平面圖，而非事前，自難憑此

遽認被告在裝修之前，已事先徵得原告同意。至於原告參觀

後，雖在line留言中曾提及「...煥然一新，家人都說好」

等語，然該句話後，尚有前述其他內容，可見「煥然一新，

家人都說好」等語只是一種社交語言，並非是針對「是否允

許被告美商通務公司將系爭房屋之原有二套衛浴設備變更為

半套衛浴設備」之特定事件所為意思表示，是被告執此一訊

息中之部分留言，抗辯其變更衛浴設備業已取得原告之同意

等語，並無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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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證人○○於本院作證稱：我們應該有把全部的門打開，請原

告全部看一下，至於原告怎麼看我有點模糊了。傳送給原告

的被證3-2（指平面圖）是廣告圖。（妳有無在施工前確認

我同意變更兩間衛浴設備才動工？）我只有傳剛剛提示的3-

2圖給原告。我沒有跟原告做任何的溝通確認。（在107年9

月26日承租之後到你108年1月3日你傳這些訊息之前，有無

任何我給你同意變更兩套衛浴設備的證明？）我這邊沒有等

語（見本院卷第131-133頁），是證人○○之證詞亦無足證

明被告變更衛浴設備前，已經事先取得原告同意之事實。

　⒊綜上，被告提出之上揭各項證據，均無足證明其抗辯屬實，

而被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自難憑採。準此，原告主

張本件尚無系爭租約第8條後段「於交還租賃房屋時，乙方

應清空活動家具，以歸還當時之現況交給甲方」約定之適

用，被告美通商務公司於系爭租約屆期消滅時，有回復原狀

義務等語，核屬有據。

　㈢原告主張兩造曾於113年10月9日進行協商，被告楊雅惠同意

賠做一套衛浴設備，並應於租約到期日113年10月31日完工

等語，為被告否認，自應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

證責任。經查，依據原告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在113年10

月10日原告傳送予被告楊雅惠之訊息中寫到「就依昨天口頭

約定就可，大家都忙。就請設計師恢復浴室費用報價供參

考。押金部分多退少補。...」、「我已經請裝璜人員估浴

室恢復的費用」等語。被告楊雅惠則回「星期五報價會出來

嗎?我的最大誠意就是兩個月押金。因為您的設計公司如果

太貴，我就自己做。當初是非常老舊的浴室，我就做一個可

以用的浴室給您，我可以趕月底做回去給您。以免超過點交

時間。星期五請告訴我報價。我可以趕快做決定。」、「星

期五如果決定由我們自己做回一個浴室，月底前可以完成。

來得及點交給您。熱水跟電跟排水會拉到位，只是設備不會

是全新的。但是都可以用。麻煩您催一下設計師報價單，謝

謝」、「先把事情圓滿結束就好。依照您的要求，我就是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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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做一個可以用的浴室還您，趕快結束這個令人不愉快的合

約。」等語（見北簡卷第61、65、69頁）；嗣於同年月11日

被告楊雅惠傳送予原告之訊息中寫到「星期一就開始動工。

再確認，主臥浴室：設備浴缸，馬桶，洗臉盆（以上設備您

自己準備，我也不包括安裝。）隔間，油漆，壁地防水，壁

地磚&白色塑鋼門片，通風扇，一組照明開關，給排水我會

配到位。熱水管的浴室出口我會配出壁面，但是接口放在浴

室天花板上方，之後你們自己延伸到瓦斯熱水氣。*目前的

另一間洗手間現況保留 以上這樣對嗎?」、「...就是我會

趕快請工班處理。趕月底前給你。今天會開始安排，星期一

發包動工」、「不要再爭執下去了，所以我答應做回給你一

個浴室，水電配管會到位」、「一年保固」、「壁地會防

水」、「我的工程，會比你原本給我的浴室新跟乾淨。基本

壁面白色壁磚，地面灰色地磚。白色隔牆用輕隔間灌漿...

設備我安裝，但是不是全新的。馬桶，洗臉盆，浴缸都會

有。點交時當場測試確認管線能不能用。」等語（見本院卷

第217-225頁）。另依證人○○○於本院證述：（指113年10

月9日下午3:30分許）我是要去看房子以及環境，因為我要

買房子，去了之後才知道他們要開會，兩造講到中間有點爭

執。他們爭執的內容是周小姐的房子原來的衛浴設備不見

了，原告要求對方要賠，就是有點爭執，所以我印象深刻，

我曾經到日本，有租房屋的經驗，所以我就插嘴說租房子的

人負責回復，房東修理的話就可以從押租金去扣，而且日本

的押金有6個月。我還舉我同事的例子，他有三個小孩，把

房屋的壁紙跟房屋弄壞，我記得要賠償幾十萬日幣。我講完

以後，我有聽到楊雅惠講錢可以解決的事情，他願意做一套

衛浴，他們就繼續講，其他的我不懂，所以我也就沒有再插

話。（有無提及這一套衛浴必須在什麼時候完成？）時間我

記得有提到是在交屋的時候等語（見本院卷第127-129

頁）。綜此，堪認兩造已合意由被告賠做一套主臥浴室衛浴

設備，包括隔間、油漆、壁地防水、壁地磚、白色塑鋼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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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通風扇、一組照明開關、給排水、熱水管，至於馬桶，

洗臉盆，浴缸則以非全新品更換之。又被告楊雅惠時任被告

美商通務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並同時為被告美商通務公司之

連帶保證人，其與原告既於渠時就系爭租約關於交還租賃物

所衍生應否回復衛浴設備爭議，達成於113年10月31日交屋

前完成回復一套衛浴設備之協議，被告即有依此協議履行之

義務。被告未於前揭時點如時完成一套衛浴之相關設施，自

應負給付遲延之債務不履行責任。

　㈣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賠償888,324元，是否有理?　

　⒈兩造間達成之上述協議，其性質應屬於和解。而按和解有使

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

利之效力，民法第737條定有明文。職是，兩造就系爭房屋

原有二套衛浴設備之回復爭議，既已協議由被告賠做一套衛

浴設備予原告，以資解決，原告即不得事後再就另一半套衛

浴設備，請求被告亦應將之回復為一套衛浴設備。準此，原

告追加請求被告賠償回復另一半套衛浴設備之必要費用306,

915元，自無從准許。

　⒉原告請求賠做一套衛浴設備費用581,490元，是否有理?

　⑴依原告於113年10月12日傳送予被告之估價單（見本院卷第1

89-191頁），完成一套衛浴設備所須之含稅必要費用為253,

208元；上開費用係包含全新的馬桶、臉盆龍頭、淋浴龍

頭、鏡子、毛巾桿（合計14,000元）。惟承前述，雙方協議

回復一套衛浴設備內容包括隔間、油漆、壁地防水、壁地

磚、白色塑鋼門片、通風扇、一組照明開關、給排水、熱水

管，但馬桶，洗臉盆，浴缸等設備則僅以非全新品更換之。

然因已無任何舊有設備之相關資料可憑，爰依民事訴訟法第

22條第2項「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

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

數額」規定，就上述設備部分，酌以5成（即7,000元）費用

計之。從而，原告依雙方協議、民法第213條第3項規定，請

求被告美通商務公司賠償回復一套衛浴設備原狀之必要費用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246,208元（253,208元-7,000元）部分，當屬有據。

　⑵原告雖另執114年4月1日請款單（見北簡卷第75-77頁），主

張回復一套衛浴設備之必要費用應為581,490元等語。然比

對前後兩份估價資料可知，114年4月1日請款單所列之工項

數量及金額，顯然並非僅針對一套衛浴設備而編製之報價資

料，此從「塑膠平釘天花板」從1間變2間，其他項目亦有以

2倍數量或價格計價（例如水電工程第15、16、18、19【此

項多1/3】、21、22、23、24）情形，益可證之；是原告執

此主張該請款單上所列之費用均為回復一套衛浴設備之必要

費用，並無可採。

　⒊被告楊雅惠為被告美通商務公司之連帶保證人，依系爭租約

第16條約定「保證人與被保證人負連帶保證責任」。而按連

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

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前，

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民法第273條亦有明文。從而，

原告請求被告二人連帶給付246,208元部分，應予准許。至

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

四、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

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

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第2

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請求賠償回復原狀必

要費，被告迄今未給付，自應負遲延責任，故就原告請求有

理由部分，原告併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

4年5月21日（見本院卷第17-23頁）起至清償日，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雙方協議、民法第213條第3項、第273條

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46,208元，及自114年5月21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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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償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核屬有據，應予

准許。至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原告依雙方協議、民法第273

條民法第273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3項、第431

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上開經本院判決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0,000

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另被告請求供擔保宣告免予假執行，核無不合，爰

酌定擔保金准許之。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

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

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李桂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書記官　翁鏡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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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016號
原      告  周愛卿  
被      告  台灣美通商務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育正  
被      告  楊雅惠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許俊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6,208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28%，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46,208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以被告台灣美通商務有限公司（下稱美通商務公司）向原告承租臺北市○○區○○○路0段00號7樓（下稱系爭房屋），未經原告同意更動屋內浴室格局，依雙方協議、民法第273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3項、第431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581,409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4年7月24日以民事準備續狀，追加請求回復另一半套衛浴設備（即無洗浴設備）原狀所須之必要費用306,915元，並變更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888,324元，及其中581,409元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時起至清償日止，另306,915元自民事準備書續狀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係不變更訴訟標的，而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其所為訴之追加，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美商通務公司於107年9月26日與原告締結房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並由被告楊雅惠為其連帶保證人。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被告美商通務公司如在租賃房屋上裝設及加工時，應事先徵得原告同意，且不可損害房屋結構及影響其安全。惟被告美商通務公司未經原告同意更動屋內浴室格局，於租賃契約屆期消滅時，也未回復原狀；經雙方於113年10月9日協商，被告楊雅惠同意賠做一套衛浴設備，並應於租約到期日113年10月31日完工。詎契約屆期消滅後，被告美商通務公司未回復原狀，爰依雙方協議、民法第273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3項、第431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888,324元，併計付法定遲延利息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888,324元，及其中581,409元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時起至清償日止，另306,915元自民事準備書續狀送達之翌日時地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房屋於承租前為屋齡40年老舊住宅，原有室內空間根本無法營業使用，被告美商通務公司進行裝修，早已取得原告同意，原告復曾於108年1月30日入內參觀。系爭租約屆期消滅後，被告已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按「歸還當時之現況」交還原告，自不負損害賠償之責。又，被告未曾同意做回一套衛浴設備予原告；縱要回復原狀，原告亦應舉證證明回復原有40年老舊廁所之必要費用為888,324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美商通務公司於107年9月26日與原告簽立系爭租約，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並由被告楊雅惠為其連帶保證人等語，業據提出公證書（含系爭租約）為證（見北簡卷第17-23頁），被告並無爭執，堪認屬實。惟原告主張被告美商通務公司未經其同意更動屋內浴室格局，於租賃契約屆期消滅時，復未回復原狀。經雙方協商後，被告楊雅惠同意賠做一套衛浴設備，並應於租約到期日113年10月31日完工。但契約屆期消滅後，其等並未回復原狀，爰依雙方協議、民法第273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3項、第431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888,324元等語，則為被告否認，並執上詞置辯。經查：
　㈠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乙方（即被告美商通務公司）如擬在租賃房屋上為裝設及加工者，應事先徵得甲方（即原告）之同意，並應由乙方自行負擔費用暨自負管理維護之責，且不可損害房屋結構及影響其安全。於交還租賃房屋時，乙方應清空活動家具，以歸還當時之現況交給甲方。」（見北簡卷第21頁），是原告主張被告美商通務公司更動系爭房屋原有衛浴設備前，應先徵得其同意，以及僅經原告同意後所為之更動或改裝，方得於系爭租約消滅時，以現況歸還等語，核屬有據。
　㈡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原設有兩套衛浴設備，被告美商通務公司承租後，將之變更為僅有一個半套衛浴設備等語，被告並無爭執，並有原告提出變更前之平面圖及被告提出之變更後平面圖可參（見本院卷第175、77頁），堪認屬實，則揆諸前揭約定，被告將系爭房屋之原有衛浴設備為上述變更前，須事先徵得原告之同意，方得於系爭租約消滅時，得以現況歸還。被告抗辯其為前述改裝，係經原告同意等語，已為原告否認，自應由被告就此一有利於己之積極事實，負舉證責任。查，被告以原告曾於108年1月30日入內參觀，以及其曾以line對話軟體傳送系爭房屋改裝後之平面圖予原告，暨聲請傳喚證人○○到庭作證。原告固不爭執有收到被告傳送的平面圖，以及出租後曾至系爭房屋參觀等情（見本院卷第38頁），惟陳稱：我要出國前進去看了一下，但我是在公共空間看了一下油漆，那時有人員進駐，我沒有辦法進去看他改善的情況，不知道他主臥衛浴的變更，我只有在公共空間，公司沒有派人帶我進去，告訴我改成怎樣。而且前後時間只有兩三分鐘。之後在1月8日我人已經在美國，補送一個平面圖給我，我不知道這是模擬圖還是實際的情形。我說「好」，是指有租金收入可以付房貸，不是他裝修得很好，也沒有同意他等語。經查：
　⒈依被告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被告於108年1月3日傳訊息告知原告「我們七樓已經差不多完成」、「如果您今天有過來 如果有時間也可以來看看」等語，原告則回以「ok。待會3點去拿信件順便去看看」，接著傳送系爭房屋改裝平面圖予原告（見本院卷第75頁）；其後原告在108年1月30日傳送給被告楊雅惠的訊息中寫到「12月中曾到○○○路辦事，順便到7F參觀改裝好的房子，煥然一新，家人都說很好。元月25日到芝加哥陪家人過年2月才回台北。向妳拜個早年....祝身健康，平安喜樂!公司業務蒸蒸日上!財源滾滾!」等語（見本院卷第79頁），可見原告應係在被告裝修即將完畢時，至系爭房屋參觀，並取得平面圖，而非事前，自難憑此遽認被告在裝修之前，已事先徵得原告同意。至於原告參觀後，雖在line留言中曾提及「...煥然一新，家人都說好」等語，然該句話後，尚有前述其他內容，可見「煥然一新，家人都說好」等語只是一種社交語言，並非是針對「是否允許被告美商通務公司將系爭房屋之原有二套衛浴設備變更為半套衛浴設備」之特定事件所為意思表示，是被告執此一訊息中之部分留言，抗辯其變更衛浴設備業已取得原告之同意等語，並無可取。
　⒉證人○○於本院作證稱：我們應該有把全部的門打開，請原告全部看一下，至於原告怎麼看我有點模糊了。傳送給原告的被證3-2（指平面圖）是廣告圖。（妳有無在施工前確認我同意變更兩間衛浴設備才動工？）我只有傳剛剛提示的3-2圖給原告。我沒有跟原告做任何的溝通確認。（在107年9月26日承租之後到你108年1月3日你傳這些訊息之前，有無任何我給你同意變更兩套衛浴設備的證明？）我這邊沒有等語（見本院卷第131-133頁），是證人○○之證詞亦無足證明被告變更衛浴設備前，已經事先取得原告同意之事實。
　⒊綜上，被告提出之上揭各項證據，均無足證明其抗辯屬實，而被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自難憑採。準此，原告主張本件尚無系爭租約第8條後段「於交還租賃房屋時，乙方應清空活動家具，以歸還當時之現況交給甲方」約定之適用，被告美通商務公司於系爭租約屆期消滅時，有回復原狀義務等語，核屬有據。
　㈢原告主張兩造曾於113年10月9日進行協商，被告楊雅惠同意賠做一套衛浴設備，並應於租約到期日113年10月31日完工等語，為被告否認，自應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經查，依據原告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在113年10月10日原告傳送予被告楊雅惠之訊息中寫到「就依昨天口頭約定就可，大家都忙。就請設計師恢復浴室費用報價供參考。押金部分多退少補。...」、「我已經請裝璜人員估浴室恢復的費用」等語。被告楊雅惠則回「星期五報價會出來嗎?我的最大誠意就是兩個月押金。因為您的設計公司如果太貴，我就自己做。當初是非常老舊的浴室，我就做一個可以用的浴室給您，我可以趕月底做回去給您。以免超過點交時間。星期五請告訴我報價。我可以趕快做決定。」、「星期五如果決定由我們自己做回一個浴室，月底前可以完成。來得及點交給您。熱水跟電跟排水會拉到位，只是設備不會是全新的。但是都可以用。麻煩您催一下設計師報價單，謝謝」、「先把事情圓滿結束就好。依照您的要求，我就是趕快做一個可以用的浴室還您，趕快結束這個令人不愉快的合約。」等語（見北簡卷第61、65、69頁）；嗣於同年月11日被告楊雅惠傳送予原告之訊息中寫到「星期一就開始動工。再確認，主臥浴室：設備浴缸，馬桶，洗臉盆（以上設備您自己準備，我也不包括安裝。）隔間，油漆，壁地防水，壁地磚&白色塑鋼門片，通風扇，一組照明開關，給排水我會配到位。熱水管的浴室出口我會配出壁面，但是接口放在浴室天花板上方，之後你們自己延伸到瓦斯熱水氣。*目前的另一間洗手間現況保留 以上這樣對嗎?」、「...就是我會趕快請工班處理。趕月底前給你。今天會開始安排，星期一發包動工」、「不要再爭執下去了，所以我答應做回給你一個浴室，水電配管會到位」、「一年保固」、「壁地會防水」、「我的工程，會比你原本給我的浴室新跟乾淨。基本壁面白色壁磚，地面灰色地磚。白色隔牆用輕隔間灌漿...設備我安裝，但是不是全新的。馬桶，洗臉盆，浴缸都會有。點交時當場測試確認管線能不能用。」等語（見本院卷第217-225頁）。另依證人○○○於本院證述：（指113年10月9日下午3:30分許）我是要去看房子以及環境，因為我要買房子，去了之後才知道他們要開會，兩造講到中間有點爭執。他們爭執的內容是周小姐的房子原來的衛浴設備不見了，原告要求對方要賠，就是有點爭執，所以我印象深刻，我曾經到日本，有租房屋的經驗，所以我就插嘴說租房子的人負責回復，房東修理的話就可以從押租金去扣，而且日本的押金有6個月。我還舉我同事的例子，他有三個小孩，把房屋的壁紙跟房屋弄壞，我記得要賠償幾十萬日幣。我講完以後，我有聽到楊雅惠講錢可以解決的事情，他願意做一套衛浴，他們就繼續講，其他的我不懂，所以我也就沒有再插話。（有無提及這一套衛浴必須在什麼時候完成？）時間我記得有提到是在交屋的時候等語（見本院卷第127-129頁）。綜此，堪認兩造已合意由被告賠做一套主臥浴室衛浴設備，包括隔間、油漆、壁地防水、壁地磚、白色塑鋼門片、通風扇、一組照明開關、給排水、熱水管，至於馬桶，洗臉盆，浴缸則以非全新品更換之。又被告楊雅惠時任被告美商通務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並同時為被告美商通務公司之連帶保證人，其與原告既於渠時就系爭租約關於交還租賃物所衍生應否回復衛浴設備爭議，達成於113年10月31日交屋前完成回復一套衛浴設備之協議，被告即有依此協議履行之義務。被告未於前揭時點如時完成一套衛浴之相關設施，自應負給付遲延之債務不履行責任。
　㈣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賠償888,324元，是否有理?　
　⒈兩造間達成之上述協議，其性質應屬於和解。而按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7條定有明文。職是，兩造就系爭房屋原有二套衛浴設備之回復爭議，既已協議由被告賠做一套衛浴設備予原告，以資解決，原告即不得事後再就另一半套衛浴設備，請求被告亦應將之回復為一套衛浴設備。準此，原告追加請求被告賠償回復另一半套衛浴設備之必要費用306,915元，自無從准許。
　⒉原告請求賠做一套衛浴設備費用581,490元，是否有理?
　⑴依原告於113年10月12日傳送予被告之估價單（見本院卷第189-191頁），完成一套衛浴設備所須之含稅必要費用為253,208元；上開費用係包含全新的馬桶、臉盆龍頭、淋浴龍頭、鏡子、毛巾桿（合計14,000元）。惟承前述，雙方協議回復一套衛浴設備內容包括隔間、油漆、壁地防水、壁地磚、白色塑鋼門片、通風扇、一組照明開關、給排水、熱水管，但馬桶，洗臉盆，浴缸等設備則僅以非全新品更換之。然因已無任何舊有設備之相關資料可憑，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2條第2項「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規定，就上述設備部分，酌以5成（即7,000元）費用計之。從而，原告依雙方協議、民法第213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美通商務公司賠償回復一套衛浴設備原狀之必要費用246,208元（253,208元-7,000元）部分，當屬有據。
　⑵原告雖另執114年4月1日請款單（見北簡卷第75-77頁），主張回復一套衛浴設備之必要費用應為581,490元等語。然比對前後兩份估價資料可知，114年4月1日請款單所列之工項數量及金額，顯然並非僅針對一套衛浴設備而編製之報價資料，此從「塑膠平釘天花板」從1間變2間，其他項目亦有以2倍數量或價格計價（例如水電工程第15、16、18、19【此項多1/3】、21、22、23、24）情形，益可證之；是原告執此主張該請款單上所列之費用均為回復一套衛浴設備之必要費用，並無可採。
　⒊被告楊雅惠為被告美通商務公司之連帶保證人，依系爭租約第16條約定「保證人與被保證人負連帶保證責任」。而按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前，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民法第273條亦有明文。從而，原告請求被告二人連帶給付246,208元部分，應予准許。至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
四、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請求賠償回復原狀必要費，被告迄今未給付，自應負遲延責任，故就原告請求有理由部分，原告併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5月21日（見本院卷第17-23頁）起至清償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雙方協議、民法第213條第3項、第273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46,208元，及自114年5月21日起至清償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核屬有據，應予准許。至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原告依雙方協議、民法第273條民法第273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3項、第431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上開經本院判決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0,000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被告請求供擔保宣告免予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擔保金准許之。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李桂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書記官　翁鏡瑄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016號

原      告  周愛卿  

被      告  台灣美通商務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育正  

被      告  楊雅惠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許俊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9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6,208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2

    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28%，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46,208元為原告供擔

    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以被告台灣美通商務有

    限公司（下稱美通商務公司）向原告承租臺北市○○區○○○路0

    段00號7樓（下稱系爭房屋），未經原告同意更動屋內浴室

    格局，依雙方協議、民法第273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

    13條第3項、第431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新臺幣

    （下同）581,409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4年7月24日以

    民事準備續狀，追加請求回復另一半套衛浴設備（即無洗浴

    設備）原狀所須之必要費用306,915元，並變更聲明：被告

    應連帶給付888,324元，及其中581,409元自民事起訴狀繕本

    送達之翌日時起至清償日止，另306,915元自民事準備書續

    狀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核係不變更訴訟標的，而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其所為

    訴之追加，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美商通務公司於107年9月26日與原告締結房

    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並由

    被告楊雅惠為其連帶保證人。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被告

    美商通務公司如在租賃房屋上裝設及加工時，應事先徵得原

    告同意，且不可損害房屋結構及影響其安全。惟被告美商通

    務公司未經原告同意更動屋內浴室格局，於租賃契約屆期消

    滅時，也未回復原狀；經雙方於113年10月9日協商，被告楊

    雅惠同意賠做一套衛浴設備，並應於租約到期日113年10月3

    1日完工。詎契約屆期消滅後，被告美商通務公司未回復原

    狀，爰依雙方協議、民法第273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

    13條第3項、第431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888,324

    元，併計付法定遲延利息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8

    88,324元，及其中581,409元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

    時起至清償日止，另306,915元自民事準備書續狀送達之翌

    日時地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房屋於承租前為屋齡40年老舊住宅，原有室

    內空間根本無法營業使用，被告美商通務公司進行裝修，早

    已取得原告同意，原告復曾於108年1月30日入內參觀。系爭

    租約屆期消滅後，被告已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按「歸還當

    時之現況」交還原告，自不負損害賠償之責。又，被告未曾

    同意做回一套衛浴設備予原告；縱要回復原狀，原告亦應舉

    證證明回復原有40年老舊廁所之必要費用為888,324元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美商通務公司於107年9月26日與原告簽立系爭

    租約，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並由被告楊雅惠為其連帶保證

    人等語，業據提出公證書（含系爭租約）為證（見北簡卷第

    17-23頁），被告並無爭執，堪認屬實。惟原告主張被告美

    商通務公司未經其同意更動屋內浴室格局，於租賃契約屆期

    消滅時，復未回復原狀。經雙方協商後，被告楊雅惠同意賠

    做一套衛浴設備，並應於租約到期日113年10月31日完工。

    但契約屆期消滅後，其等並未回復原狀，爰依雙方協議、民

    法第273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3項、第431條第

    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888,324元等語，則為被告否認

    ，並執上詞置辯。經查：

　㈠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乙方（即被告美商通務公司）如擬在

    租賃房屋上為裝設及加工者，應事先徵得甲方（即原告）之

    同意，並應由乙方自行負擔費用暨自負管理維護之責，且不

    可損害房屋結構及影響其安全。於交還租賃房屋時，乙方應

    清空活動家具，以歸還當時之現況交給甲方。」（見北簡卷

    第21頁），是原告主張被告美商通務公司更動系爭房屋原有

    衛浴設備前，應先徵得其同意，以及僅經原告同意後所為之

    更動或改裝，方得於系爭租約消滅時，以現況歸還等語，核

    屬有據。

　㈡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原設有兩套衛浴設備，被告美商通務公司

    承租後，將之變更為僅有一個半套衛浴設備等語，被告並無

    爭執，並有原告提出變更前之平面圖及被告提出之變更後平

    面圖可參（見本院卷第175、77頁），堪認屬實，則揆諸前

    揭約定，被告將系爭房屋之原有衛浴設備為上述變更前，須

    事先徵得原告之同意，方得於系爭租約消滅時，得以現況歸

    還。被告抗辯其為前述改裝，係經原告同意等語，已為原告

    否認，自應由被告就此一有利於己之積極事實，負舉證責任

    。查，被告以原告曾於108年1月30日入內參觀，以及其曾以

    line對話軟體傳送系爭房屋改裝後之平面圖予原告，暨聲請

    傳喚證人○○到庭作證。原告固不爭執有收到被告傳送的平面

    圖，以及出租後曾至系爭房屋參觀等情（見本院卷第38頁）

    ，惟陳稱：我要出國前進去看了一下，但我是在公共空間看

    了一下油漆，那時有人員進駐，我沒有辦法進去看他改善的

    情況，不知道他主臥衛浴的變更，我只有在公共空間，公司

    沒有派人帶我進去，告訴我改成怎樣。而且前後時間只有兩

    三分鐘。之後在1月8日我人已經在美國，補送一個平面圖給

    我，我不知道這是模擬圖還是實際的情形。我說「好」，是

    指有租金收入可以付房貸，不是他裝修得很好，也沒有同意

    他等語。經查：

　⒈依被告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被告於108年1月3日傳訊息告知

    原告「我們七樓已經差不多完成」、「如果您今天有過來 

    如果有時間也可以來看看」等語，原告則回以「ok。待會3

    點去拿信件順便去看看」，接著傳送系爭房屋改裝平面圖予

    原告（見本院卷第75頁）；其後原告在108年1月30日傳送給

    被告楊雅惠的訊息中寫到「12月中曾到○○○路辦事，順便到7

    F參觀改裝好的房子，煥然一新，家人都說很好。元月25日

    到芝加哥陪家人過年2月才回台北。向妳拜個早年....祝身

    健康，平安喜樂!公司業務蒸蒸日上!財源滾滾!」等語（見

    本院卷第79頁），可見原告應係在被告裝修即將完畢時，至

    系爭房屋參觀，並取得平面圖，而非事前，自難憑此遽認被

    告在裝修之前，已事先徵得原告同意。至於原告參觀後，雖

    在line留言中曾提及「...煥然一新，家人都說好」等語，

    然該句話後，尚有前述其他內容，可見「煥然一新，家人都

    說好」等語只是一種社交語言，並非是針對「是否允許被告

    美商通務公司將系爭房屋之原有二套衛浴設備變更為半套衛

    浴設備」之特定事件所為意思表示，是被告執此一訊息中之

    部分留言，抗辯其變更衛浴設備業已取得原告之同意等語，

    並無可取。

　⒉證人○○於本院作證稱：我們應該有把全部的門打開，請原告

    全部看一下，至於原告怎麼看我有點模糊了。傳送給原告的

    被證3-2（指平面圖）是廣告圖。（妳有無在施工前確認我

    同意變更兩間衛浴設備才動工？）我只有傳剛剛提示的3-2

    圖給原告。我沒有跟原告做任何的溝通確認。（在107年9月

    26日承租之後到你108年1月3日你傳這些訊息之前，有無任

    何我給你同意變更兩套衛浴設備的證明？）我這邊沒有等語

    （見本院卷第131-133頁），是證人○○之證詞亦無足證明被

    告變更衛浴設備前，已經事先取得原告同意之事實。

　⒊綜上，被告提出之上揭各項證據，均無足證明其抗辯屬實，

    而被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自難憑採。準此，原告主

    張本件尚無系爭租約第8條後段「於交還租賃房屋時，乙方

    應清空活動家具，以歸還當時之現況交給甲方」約定之適用

    ，被告美通商務公司於系爭租約屆期消滅時，有回復原狀義

    務等語，核屬有據。

　㈢原告主張兩造曾於113年10月9日進行協商，被告楊雅惠同意

    賠做一套衛浴設備，並應於租約到期日113年10月31日完工

    等語，為被告否認，自應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

    證責任。經查，依據原告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在113年10

    月10日原告傳送予被告楊雅惠之訊息中寫到「就依昨天口頭

    約定就可，大家都忙。就請設計師恢復浴室費用報價供參考

    。押金部分多退少補。...」、「我已經請裝璜人員估浴室

    恢復的費用」等語。被告楊雅惠則回「星期五報價會出來嗎

    ?我的最大誠意就是兩個月押金。因為您的設計公司如果太

    貴，我就自己做。當初是非常老舊的浴室，我就做一個可以

    用的浴室給您，我可以趕月底做回去給您。以免超過點交時

    間。星期五請告訴我報價。我可以趕快做決定。」、「星期

    五如果決定由我們自己做回一個浴室，月底前可以完成。來

    得及點交給您。熱水跟電跟排水會拉到位，只是設備不會是

    全新的。但是都可以用。麻煩您催一下設計師報價單，謝謝

    」、「先把事情圓滿結束就好。依照您的要求，我就是趕快

    做一個可以用的浴室還您，趕快結束這個令人不愉快的合約

    。」等語（見北簡卷第61、65、69頁）；嗣於同年月11日被

    告楊雅惠傳送予原告之訊息中寫到「星期一就開始動工。再

    確認，主臥浴室：設備浴缸，馬桶，洗臉盆（以上設備您自

    己準備，我也不包括安裝。）隔間，油漆，壁地防水，壁地

    磚&白色塑鋼門片，通風扇，一組照明開關，給排水我會配

    到位。熱水管的浴室出口我會配出壁面，但是接口放在浴室

    天花板上方，之後你們自己延伸到瓦斯熱水氣。*目前的另

    一間洗手間現況保留 以上這樣對嗎?」、「...就是我會趕

    快請工班處理。趕月底前給你。今天會開始安排，星期一發

    包動工」、「不要再爭執下去了，所以我答應做回給你一個

    浴室，水電配管會到位」、「一年保固」、「壁地會防水」

    、「我的工程，會比你原本給我的浴室新跟乾淨。基本壁面

    白色壁磚，地面灰色地磚。白色隔牆用輕隔間灌漿...設備

    我安裝，但是不是全新的。馬桶，洗臉盆，浴缸都會有。點

    交時當場測試確認管線能不能用。」等語（見本院卷第217-

    225頁）。另依證人○○○於本院證述：（指113年10月9日下午

    3:30分許）我是要去看房子以及環境，因為我要買房子，去

    了之後才知道他們要開會，兩造講到中間有點爭執。他們爭

    執的內容是周小姐的房子原來的衛浴設備不見了，原告要求

    對方要賠，就是有點爭執，所以我印象深刻，我曾經到日本

    ，有租房屋的經驗，所以我就插嘴說租房子的人負責回復，

    房東修理的話就可以從押租金去扣，而且日本的押金有6個

    月。我還舉我同事的例子，他有三個小孩，把房屋的壁紙跟

    房屋弄壞，我記得要賠償幾十萬日幣。我講完以後，我有聽

    到楊雅惠講錢可以解決的事情，他願意做一套衛浴，他們就

    繼續講，其他的我不懂，所以我也就沒有再插話。（有無提

    及這一套衛浴必須在什麼時候完成？）時間我記得有提到是

    在交屋的時候等語（見本院卷第127-129頁）。綜此，堪認

    兩造已合意由被告賠做一套主臥浴室衛浴設備，包括隔間、

    油漆、壁地防水、壁地磚、白色塑鋼門片、通風扇、一組照

    明開關、給排水、熱水管，至於馬桶，洗臉盆，浴缸則以非

    全新品更換之。又被告楊雅惠時任被告美商通務公司之法定

    代理人，並同時為被告美商通務公司之連帶保證人，其與原

    告既於渠時就系爭租約關於交還租賃物所衍生應否回復衛浴

    設備爭議，達成於113年10月31日交屋前完成回復一套衛浴

    設備之協議，被告即有依此協議履行之義務。被告未於前揭

    時點如時完成一套衛浴之相關設施，自應負給付遲延之債務

    不履行責任。

　㈣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賠償888,324元，是否有理?　

　⒈兩造間達成之上述協議，其性質應屬於和解。而按和解有使

    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

    利之效力，民法第737條定有明文。職是，兩造就系爭房屋

    原有二套衛浴設備之回復爭議，既已協議由被告賠做一套衛

    浴設備予原告，以資解決，原告即不得事後再就另一半套衛

    浴設備，請求被告亦應將之回復為一套衛浴設備。準此，原

    告追加請求被告賠償回復另一半套衛浴設備之必要費用306,

    915元，自無從准許。

　⒉原告請求賠做一套衛浴設備費用581,490元，是否有理?

　⑴依原告於113年10月12日傳送予被告之估價單（見本院卷第18

    9-191頁），完成一套衛浴設備所須之含稅必要費用為253,2

    08元；上開費用係包含全新的馬桶、臉盆龍頭、淋浴龍頭、

    鏡子、毛巾桿（合計14,000元）。惟承前述，雙方協議回復

    一套衛浴設備內容包括隔間、油漆、壁地防水、壁地磚、白

    色塑鋼門片、通風扇、一組照明開關、給排水、熱水管，但

    馬桶，洗臉盆，浴缸等設備則僅以非全新品更換之。然因已

    無任何舊有設備之相關資料可憑，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2條第

    2項「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

    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

    規定，就上述設備部分，酌以5成（即7,000元）費用計之。

    從而，原告依雙方協議、民法第213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

    美通商務公司賠償回復一套衛浴設備原狀之必要費用246,20

    8元（253,208元-7,000元）部分，當屬有據。

　⑵原告雖另執114年4月1日請款單（見北簡卷第75-77頁），主

    張回復一套衛浴設備之必要費用應為581,490元等語。然比

    對前後兩份估價資料可知，114年4月1日請款單所列之工項

    數量及金額，顯然並非僅針對一套衛浴設備而編製之報價資

    料，此從「塑膠平釘天花板」從1間變2間，其他項目亦有以

    2倍數量或價格計價（例如水電工程第15、16、18、19【此

    項多1/3】、21、22、23、24）情形，益可證之；是原告執

    此主張該請款單上所列之費用均為回復一套衛浴設備之必要

    費用，並無可採。

　⒊被告楊雅惠為被告美通商務公司之連帶保證人，依系爭租約

    第16條約定「保證人與被保證人負連帶保證責任」。而按連

    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

    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前，

    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民法第273條亦有明文。從而，

    原告請求被告二人連帶給付246,208元部分，應予准許。至

    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

四、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

    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

    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第2

    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請求賠償回復原狀必

    要費，被告迄今未給付，自應負遲延責任，故就原告請求有

    理由部分，原告併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

    4年5月21日（見本院卷第17-23頁）起至清償日，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雙方協議、民法第213條第3項、第273條

    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46,208元，及自114年5月21日起

    至清償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核屬有據，應予

    准許。至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原告依雙方協議、民法第273

    條民法第273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3項、第431

    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上開經本院判決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0,000元

    ，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

    執行；另被告請求供擔保宣告免予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

    定擔保金准許之。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

    依附，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

    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李桂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書記官　翁鏡瑄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016號

原      告  周愛卿  

被      告  台灣美通商務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育正  

被      告  楊雅惠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許俊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6,208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28%，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46,208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以被告台灣美通商務有限公司（下稱美通商務公司）向原告承租臺北市○○區○○○路0段00號7樓（下稱系爭房屋），未經原告同意更動屋內浴室格局，依雙方協議、民法第273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3項、第431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581,409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4年7月24日以民事準備續狀，追加請求回復另一半套衛浴設備（即無洗浴設備）原狀所須之必要費用306,915元，並變更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888,324元，及其中581,409元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時起至清償日止，另306,915元自民事準備書續狀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係不變更訴訟標的，而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其所為訴之追加，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美商通務公司於107年9月26日與原告締結房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並由被告楊雅惠為其連帶保證人。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被告美商通務公司如在租賃房屋上裝設及加工時，應事先徵得原告同意，且不可損害房屋結構及影響其安全。惟被告美商通務公司未經原告同意更動屋內浴室格局，於租賃契約屆期消滅時，也未回復原狀；經雙方於113年10月9日協商，被告楊雅惠同意賠做一套衛浴設備，並應於租約到期日113年10月31日完工。詎契約屆期消滅後，被告美商通務公司未回復原狀，爰依雙方協議、民法第273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3項、第431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888,324元，併計付法定遲延利息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888,324元，及其中581,409元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時起至清償日止，另306,915元自民事準備書續狀送達之翌日時地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房屋於承租前為屋齡40年老舊住宅，原有室內空間根本無法營業使用，被告美商通務公司進行裝修，早已取得原告同意，原告復曾於108年1月30日入內參觀。系爭租約屆期消滅後，被告已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按「歸還當時之現況」交還原告，自不負損害賠償之責。又，被告未曾同意做回一套衛浴設備予原告；縱要回復原狀，原告亦應舉證證明回復原有40年老舊廁所之必要費用為888,324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美商通務公司於107年9月26日與原告簽立系爭租約，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並由被告楊雅惠為其連帶保證人等語，業據提出公證書（含系爭租約）為證（見北簡卷第17-23頁），被告並無爭執，堪認屬實。惟原告主張被告美商通務公司未經其同意更動屋內浴室格局，於租賃契約屆期消滅時，復未回復原狀。經雙方協商後，被告楊雅惠同意賠做一套衛浴設備，並應於租約到期日113年10月31日完工。但契約屆期消滅後，其等並未回復原狀，爰依雙方協議、民法第273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3項、第431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888,324元等語，則為被告否認，並執上詞置辯。經查：

　㈠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乙方（即被告美商通務公司）如擬在租賃房屋上為裝設及加工者，應事先徵得甲方（即原告）之同意，並應由乙方自行負擔費用暨自負管理維護之責，且不可損害房屋結構及影響其安全。於交還租賃房屋時，乙方應清空活動家具，以歸還當時之現況交給甲方。」（見北簡卷第21頁），是原告主張被告美商通務公司更動系爭房屋原有衛浴設備前，應先徵得其同意，以及僅經原告同意後所為之更動或改裝，方得於系爭租約消滅時，以現況歸還等語，核屬有據。

　㈡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原設有兩套衛浴設備，被告美商通務公司承租後，將之變更為僅有一個半套衛浴設備等語，被告並無爭執，並有原告提出變更前之平面圖及被告提出之變更後平面圖可參（見本院卷第175、77頁），堪認屬實，則揆諸前揭約定，被告將系爭房屋之原有衛浴設備為上述變更前，須事先徵得原告之同意，方得於系爭租約消滅時，得以現況歸還。被告抗辯其為前述改裝，係經原告同意等語，已為原告否認，自應由被告就此一有利於己之積極事實，負舉證責任。查，被告以原告曾於108年1月30日入內參觀，以及其曾以line對話軟體傳送系爭房屋改裝後之平面圖予原告，暨聲請傳喚證人○○到庭作證。原告固不爭執有收到被告傳送的平面圖，以及出租後曾至系爭房屋參觀等情（見本院卷第38頁），惟陳稱：我要出國前進去看了一下，但我是在公共空間看了一下油漆，那時有人員進駐，我沒有辦法進去看他改善的情況，不知道他主臥衛浴的變更，我只有在公共空間，公司沒有派人帶我進去，告訴我改成怎樣。而且前後時間只有兩三分鐘。之後在1月8日我人已經在美國，補送一個平面圖給我，我不知道這是模擬圖還是實際的情形。我說「好」，是指有租金收入可以付房貸，不是他裝修得很好，也沒有同意他等語。經查：

　⒈依被告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被告於108年1月3日傳訊息告知原告「我們七樓已經差不多完成」、「如果您今天有過來 如果有時間也可以來看看」等語，原告則回以「ok。待會3點去拿信件順便去看看」，接著傳送系爭房屋改裝平面圖予原告（見本院卷第75頁）；其後原告在108年1月30日傳送給被告楊雅惠的訊息中寫到「12月中曾到○○○路辦事，順便到7F參觀改裝好的房子，煥然一新，家人都說很好。元月25日到芝加哥陪家人過年2月才回台北。向妳拜個早年....祝身健康，平安喜樂!公司業務蒸蒸日上!財源滾滾!」等語（見本院卷第79頁），可見原告應係在被告裝修即將完畢時，至系爭房屋參觀，並取得平面圖，而非事前，自難憑此遽認被告在裝修之前，已事先徵得原告同意。至於原告參觀後，雖在line留言中曾提及「...煥然一新，家人都說好」等語，然該句話後，尚有前述其他內容，可見「煥然一新，家人都說好」等語只是一種社交語言，並非是針對「是否允許被告美商通務公司將系爭房屋之原有二套衛浴設備變更為半套衛浴設備」之特定事件所為意思表示，是被告執此一訊息中之部分留言，抗辯其變更衛浴設備業已取得原告之同意等語，並無可取。

　⒉證人○○於本院作證稱：我們應該有把全部的門打開，請原告全部看一下，至於原告怎麼看我有點模糊了。傳送給原告的被證3-2（指平面圖）是廣告圖。（妳有無在施工前確認我同意變更兩間衛浴設備才動工？）我只有傳剛剛提示的3-2圖給原告。我沒有跟原告做任何的溝通確認。（在107年9月26日承租之後到你108年1月3日你傳這些訊息之前，有無任何我給你同意變更兩套衛浴設備的證明？）我這邊沒有等語（見本院卷第131-133頁），是證人○○之證詞亦無足證明被告變更衛浴設備前，已經事先取得原告同意之事實。

　⒊綜上，被告提出之上揭各項證據，均無足證明其抗辯屬實，而被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自難憑採。準此，原告主張本件尚無系爭租約第8條後段「於交還租賃房屋時，乙方應清空活動家具，以歸還當時之現況交給甲方」約定之適用，被告美通商務公司於系爭租約屆期消滅時，有回復原狀義務等語，核屬有據。

　㈢原告主張兩造曾於113年10月9日進行協商，被告楊雅惠同意賠做一套衛浴設備，並應於租約到期日113年10月31日完工等語，為被告否認，自應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經查，依據原告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在113年10月10日原告傳送予被告楊雅惠之訊息中寫到「就依昨天口頭約定就可，大家都忙。就請設計師恢復浴室費用報價供參考。押金部分多退少補。...」、「我已經請裝璜人員估浴室恢復的費用」等語。被告楊雅惠則回「星期五報價會出來嗎?我的最大誠意就是兩個月押金。因為您的設計公司如果太貴，我就自己做。當初是非常老舊的浴室，我就做一個可以用的浴室給您，我可以趕月底做回去給您。以免超過點交時間。星期五請告訴我報價。我可以趕快做決定。」、「星期五如果決定由我們自己做回一個浴室，月底前可以完成。來得及點交給您。熱水跟電跟排水會拉到位，只是設備不會是全新的。但是都可以用。麻煩您催一下設計師報價單，謝謝」、「先把事情圓滿結束就好。依照您的要求，我就是趕快做一個可以用的浴室還您，趕快結束這個令人不愉快的合約。」等語（見北簡卷第61、65、69頁）；嗣於同年月11日被告楊雅惠傳送予原告之訊息中寫到「星期一就開始動工。再確認，主臥浴室：設備浴缸，馬桶，洗臉盆（以上設備您自己準備，我也不包括安裝。）隔間，油漆，壁地防水，壁地磚&白色塑鋼門片，通風扇，一組照明開關，給排水我會配到位。熱水管的浴室出口我會配出壁面，但是接口放在浴室天花板上方，之後你們自己延伸到瓦斯熱水氣。*目前的另一間洗手間現況保留 以上這樣對嗎?」、「...就是我會趕快請工班處理。趕月底前給你。今天會開始安排，星期一發包動工」、「不要再爭執下去了，所以我答應做回給你一個浴室，水電配管會到位」、「一年保固」、「壁地會防水」、「我的工程，會比你原本給我的浴室新跟乾淨。基本壁面白色壁磚，地面灰色地磚。白色隔牆用輕隔間灌漿...設備我安裝，但是不是全新的。馬桶，洗臉盆，浴缸都會有。點交時當場測試確認管線能不能用。」等語（見本院卷第217-225頁）。另依證人○○○於本院證述：（指113年10月9日下午3:30分許）我是要去看房子以及環境，因為我要買房子，去了之後才知道他們要開會，兩造講到中間有點爭執。他們爭執的內容是周小姐的房子原來的衛浴設備不見了，原告要求對方要賠，就是有點爭執，所以我印象深刻，我曾經到日本，有租房屋的經驗，所以我就插嘴說租房子的人負責回復，房東修理的話就可以從押租金去扣，而且日本的押金有6個月。我還舉我同事的例子，他有三個小孩，把房屋的壁紙跟房屋弄壞，我記得要賠償幾十萬日幣。我講完以後，我有聽到楊雅惠講錢可以解決的事情，他願意做一套衛浴，他們就繼續講，其他的我不懂，所以我也就沒有再插話。（有無提及這一套衛浴必須在什麼時候完成？）時間我記得有提到是在交屋的時候等語（見本院卷第127-129頁）。綜此，堪認兩造已合意由被告賠做一套主臥浴室衛浴設備，包括隔間、油漆、壁地防水、壁地磚、白色塑鋼門片、通風扇、一組照明開關、給排水、熱水管，至於馬桶，洗臉盆，浴缸則以非全新品更換之。又被告楊雅惠時任被告美商通務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並同時為被告美商通務公司之連帶保證人，其與原告既於渠時就系爭租約關於交還租賃物所衍生應否回復衛浴設備爭議，達成於113年10月31日交屋前完成回復一套衛浴設備之協議，被告即有依此協議履行之義務。被告未於前揭時點如時完成一套衛浴之相關設施，自應負給付遲延之債務不履行責任。

　㈣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賠償888,324元，是否有理?　

　⒈兩造間達成之上述協議，其性質應屬於和解。而按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7條定有明文。職是，兩造就系爭房屋原有二套衛浴設備之回復爭議，既已協議由被告賠做一套衛浴設備予原告，以資解決，原告即不得事後再就另一半套衛浴設備，請求被告亦應將之回復為一套衛浴設備。準此，原告追加請求被告賠償回復另一半套衛浴設備之必要費用306,915元，自無從准許。

　⒉原告請求賠做一套衛浴設備費用581,490元，是否有理?

　⑴依原告於113年10月12日傳送予被告之估價單（見本院卷第189-191頁），完成一套衛浴設備所須之含稅必要費用為253,208元；上開費用係包含全新的馬桶、臉盆龍頭、淋浴龍頭、鏡子、毛巾桿（合計14,000元）。惟承前述，雙方協議回復一套衛浴設備內容包括隔間、油漆、壁地防水、壁地磚、白色塑鋼門片、通風扇、一組照明開關、給排水、熱水管，但馬桶，洗臉盆，浴缸等設備則僅以非全新品更換之。然因已無任何舊有設備之相關資料可憑，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2條第2項「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規定，就上述設備部分，酌以5成（即7,000元）費用計之。從而，原告依雙方協議、民法第213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美通商務公司賠償回復一套衛浴設備原狀之必要費用246,208元（253,208元-7,000元）部分，當屬有據。

　⑵原告雖另執114年4月1日請款單（見北簡卷第75-77頁），主張回復一套衛浴設備之必要費用應為581,490元等語。然比對前後兩份估價資料可知，114年4月1日請款單所列之工項數量及金額，顯然並非僅針對一套衛浴設備而編製之報價資料，此從「塑膠平釘天花板」從1間變2間，其他項目亦有以2倍數量或價格計價（例如水電工程第15、16、18、19【此項多1/3】、21、22、23、24）情形，益可證之；是原告執此主張該請款單上所列之費用均為回復一套衛浴設備之必要費用，並無可採。

　⒊被告楊雅惠為被告美通商務公司之連帶保證人，依系爭租約第16條約定「保證人與被保證人負連帶保證責任」。而按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前，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民法第273條亦有明文。從而，原告請求被告二人連帶給付246,208元部分，應予准許。至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

四、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請求賠償回復原狀必要費，被告迄今未給付，自應負遲延責任，故就原告請求有理由部分，原告併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5月21日（見本院卷第17-23頁）起至清償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雙方協議、民法第213條第3項、第273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46,208元，及自114年5月21日起至清償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核屬有據，應予准許。至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原告依雙方協議、民法第273條民法第273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3項、第431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上開經本院判決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0,000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被告請求供擔保宣告免予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擔保金准許之。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李桂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書記官　翁鏡瑄



